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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第四季度信息披露报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1.本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

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2.本行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1月 29 日

召开，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，

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《广东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第四季度信息披露报告》的议案。

3.本季度报告中包含的财务资料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

制，本行 2022 年第四季度报告未经审计。

4.本报告中，本行指广东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。如无特殊说明，本报告所述的金额币种为人民币。

广东潮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3年1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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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

除特别注明外，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
报告期末比上年

同期增加（%）

营业收入 113,276.94 105,848.79 7.02

净利润 -6,846.92 323.58 -2,215.99

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-6,846.92 323.58 -2,215.99

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

净资产（人民币元）
1.36 1.42 -4.37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（年

化）
-4.10% 0.19% -2,241.38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
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加（%）

资产总额 3,505,456.44 3,309,836.63 5.91

负债总额 3,342,233.06 3,138,742.93 6.48

股东权益 163,223.38 171,093.70 -4.60

存款总额 3,142,903.04 2,979,038.86 5.50

贷款总额 753,849.06 552,982.18 36.32

注：以上数据除2021年末数据为审计报告口径外，其余均为银保监口径。

二、资本管理情况

单位：万元、%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51,695.69 164,362.87

一级资本净额 151,695.69 164,362.87

资本净额 164,562.52 176,145.69

风险加权资产 1,121,837.32 1,020,852.94

资本充足率（%） 14.67 17.25

一级资本充足率（%） 13.52 16.10

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（%） 13.52 16.10

资本最低要求 89,746.99 81,668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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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资本最低要求 67,310.24 61,251.18

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 56,091.87 51,042.65

储备资本要求 28,045.93 25,521.32

逆周期资本要求 不适用

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

注：

1.根据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2012 年 1 号文）“第三节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”

规定:

第二十三条 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如下最低要求:

(一)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5%。

(二)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6%。

(三)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%。

第二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。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

权资产的 2.5%，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。

特定情况下，商业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之上计提逆周期资本。逆周期资

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 0-2.5%，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。

逆周期资本的计提与运用规则另行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、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

本要求外，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当计提附加资本。

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 1%，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。国内系统

重要性银行的认定标准另行规定。

若国内银行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，所适用的附加资本要求不得低于巴塞尔委员会的

统一规定。

2. 以上数据除2021年末数据为审计报告口径外，其余均为银保监口径。

三、杠杆率

单位：万元、%

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杠杆率（%） 4.34 4.98

一级资本净额 151,695.69 164,362.87

调整后的表内外各类资产余额 3,495,905.69 3,301,579.89

注：以上数据除 2021 年末数据为审计报告口径外，其余均为银保监口径。

四、已发行资本工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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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22年末，本行无已发行的资本工具。

五、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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